
 

國立東華大學應數系大學部學生會考說明。 

 

因應本系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辦法，自 102-1起本系試行會考，內容如

下： 

欲修習代數(一)、複變函數論、實變函數論、數理統計學(一)課程就

必須參加本系所舉行之會考，會考時間及內容如下表： 

 

科目 考試內容 會考時間 評分方式 獎勵制度 

代數(一) 線性代數 開學第 2週，

於課堂中隨

堂考試。 

以差/可/

良 /優四

個等級評

定。 

取最優前

三名，各

頒發 500

元圖書禮

券，以茲

獎勵。 

複變函數論 微積分 

實變函數論 微積分 

數 理 統 計 學

(一) 

機率與統計 

 

若學生會考成績不佳(成績評定為“差”者)，仍可修習該課程，輔導

方式請選擇下列項目其中一項於該學期完成： 

(1) 輔導修習引導研究課程。 

(2) 定期至數學小天地接授課業輔導(請至系辦領取輔導單)。 

(3) 其他 

 

 


